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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水上訓練及服務安全要點 

壹、訓練 

紅十字會水上安全救生訓練，以推廣水上安全知識為宗旨，以培訓水上安全服務及救

災志工為主要目標，任何訓練均應在適合訓練項目的游泳池或政府規劃認可之開放水

域實施，以確保安全。 

一、務須依照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各項水上安全訓練報名及參訓資格相關規定辦理招訓，不

符規定及未完成報名程序者，不得參加訓練。 

二、訓練單位或教練私自同意不符資格者參加訓練，致使學員發生事故，應負法律責任。 

三、參訓學員應於游泳池完成各項水上自救求生技能訓練，並經檢測合格者，始得參加開

放水域訓練。 

四、水上安全救生訓練守則 

(一)簡報：每次訓練前，應由教練向學員簡報，內容至少應包含： 

1.交通：往返上課地點的交通狀況及應注意的安全事項。 

2.環境：上課地點(含游泳池及開放水域)的一般環境，特殊環境，危險事務及應

變措施。 

3.裝備：應攜帶之團隊及個人水中訓練及安全防護裝備(如救生浮標及防曬衣等)。 

4.維持健康的身體及最佳的體能狀態，應有充足的睡眠與正常飲食，下水前 24小

時內應避免飲酒。 

5.服用鎮靜劑(如安眠藥)者，於藥效期內不得入水。 

6.訓練期間緊急狀況處置(如急救器材的位置，緊急醫療院所位置與交通動線)。 

7.宣達開放水域訓練規範，並要求學員書面確認(切結書如附件)。 

8.開放水域課程的行政後勤支援與獲得方法。 

(二)學員應遵守之個人安全規範： 

1.參訓前應將公立醫院體檢表繳交訓練主辦單位，凡有任何可能不宜參加救生訓

練的身心障礙(含慢性疾病藥物反應)與疾病，均不得勉強參訓；訓練期間，學員

遇有生心理障礙或疾病，應主動告知教練，並退出訓練。 

2.訓練期間應維持充足的睡眠與正常飲食，上課前需先熱身，遇有不適，應立即

告知教練，並離水上岸休息。 

3.服用鎮靜劑，應主動告知教練，於藥效期內不得入水 

4.對訓練項目缺乏自信時，應立即主動向教練反應，請求協助。 

5.進入游泳或訓練區，應注意陸地或水中障礙物，避免滑、跌倒。 

6.使用適宜的服裝與器材。 

7.更衣時應以坐姿穿脫褲子及鞋襪，避免站立，以防跌倒(可能會造成無法痊癒的

終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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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恪遵教練指導及訓練規範。 

(三)教練注意事項要點： 

1.報到：  

(1)點名：逐一唱名，並口頭確認每一位學員已確實完成訓練準備，同時觀察有

無隱瞞不適宜訓練之表徵。 

(2)裝備檢查：依據訓練項目內容檢查全部應用裝備（缺裝者不得入水）。 

(3)編組：以安全為最優先考量，確認適當編組。 

(4)宣達安全規定。 

2.水上操作時應採同伴制度，並依操作課目使用適宜的個人安全防護裝備，學生

與教練(含助教)比例不得少於 10：1，並應配置安全維護人員。 

3.水況不佳，只要有安全顧慮，即不得涉水。 

4.教練抱持「訓練嚴格，成效良好」個人英雄主義或過度熱心，實施強制性(含溫

情壓力)訓練，為造成意外事件的重要原因，教練授課時應做好自我管控，不得

有如此之行為。 

5.任何可能危害人員安全與健康的訓練作為，都應列為禁止事項，「維護人身安全

與健康是教練不可旁貸的責任，也是唯一的選擇」。 

貳、服務 

一、水上安全服務站 

(一)簡報：每次服務前，應由領隊召集全體參與志工實施簡報，內容至少應包含： 

1.交通：往返執勤點的交通狀況及應注意的安全事項。 

2.環境：執勤地點天候、地形、水文及相關人事物的一般狀況與特殊狀況(危險地

物及緊急應變措施)。 

3.裝備：團隊裝備及個人安全防護裝備(品項、運輸與管理)。 

4.後勤支援與獲得方法。 

5.服務志工權利與義務。 

(二)本會夏季假日定點服務站，志工服務項目： 

1.協助勸導民眾勿涉危險水域或其他危險之戲水行為。 

2.協助提供民眾水上安全諮詢服務。 

3.在志工人員安全無顧慮環境下，協助必要之緊急救援任務。 

(三)本會夏季假日定點服務站志工，依前項服務項目，並不負維護民眾戲水及遊憩安

全之保證責任。 

(四)服勤注意事項： 

1.報到：(1)點名(2)安全裝備檢查（缺漏者不得執勤）(3)編組、宣達安全規定。 

2.執勤時應採同伴制度，特殊或危險水域至少應 3人一組。 

3.水況不佳時應採用岸上或水面救援，若有安全顧慮，即應緊急求救，不得涉水。 

4.任何可能危害志工安全與健康的服務工作，都被禁止執行，「維護自身安全與健

康是防止災情擴大的首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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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開放水域救生訓練切結書 

一、本人確認在接受河海開放水域訓練前，已於游泳池完成各項水上自救求生

技能訓練，並通過檢定。 

二、本人確認訓練前已獲得充分的休息與睡眠，並保證身心健康。 

三、本人確認參加本次訓練前24小時沒有飲酒。 

四、本人願服從教練指導，並遵守訓練規則與團隊紀律。 

五、本人於訓練期間願恪遵同伴制度。 

六、本人個人防護裝備已完成檢查及保養，並確認在訓練期間能保持堪用。 

七、本人深知開放水域訓練具有潛在的危險性，亦明白訓練時身體狀況欠佳可

能帶來的危險，本人保證此次訓練身體狀況一切良好，絕無隱瞞身體不

適，勉強接受訓練。 

八、本人確實在身、心神狀態正常下，自願簽署此切結書。  

簽切結書人：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人係未滿20歲法定年齡學員ˍˍˍˍˍˍˍˍ之法定代理人（監護人），對

切結書內容已充分瞭解，同意參加此次開放水域訓練，並願簽署此切結書，表

明以上陳述是真實而自願。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ˍˍˍˍˍˍˍˍˍˍ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